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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下午2：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②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上午9:15， 结束时间为2025年5

月14日下午3:00。

（二）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路41号宁夏水利研发大厦11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记名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9日。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召开本次股东

会。

（六）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宏斌先生。

（七）出席情况：

（1）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的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54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106,059,4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07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8,375,6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815％；通过网络投票

出席会议的股东共65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7,683,8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61％。

（2）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3）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共审议11项提案，提案1至提案9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提案10、提案11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5、提案7、提案9、提案11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03,20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092％；反对股数2,

594,5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63％；弃权股数259,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445％。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03,170,9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765％；反对2,605,7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68％；弃权28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6％。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03,231,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37％；反对2,550,5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48％；弃权27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15％。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02,731,5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622％；反对3,082,9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68％；弃权24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1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3,154,9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614％；反对2,631,4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11％；弃权273,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7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79,2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1996％；反对2,631,4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462％；弃权27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42％。

6、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结果：同意103,162,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688％；反对2,593,5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53％；弃权30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59％。

7、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3,131,4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93％；反对2,653,5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19％；弃权27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88％。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755,7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8938％；反对2,653,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338％；弃权27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24％。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2,879,1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14％；反对2,869,7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58％；弃权31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29％。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2,493,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379％；反对3,166,9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60％；弃权39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6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117,9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5932％；反对3,166,9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154％；弃权39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14％。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3,191,1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956％；反对2,613,7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44％；弃权254,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01％。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99,969,6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581％；反对6,009,2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60％；弃权80,5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594,0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449％；反对6,009,2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073％；弃权80,5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78％。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发表如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其他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吴春芳女士、黄玖立先生、王力先生在本次股东会上作了2024年度

述职报告。

五、备查文件

1、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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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集泰股份，证券代

码：002909） 于2025年5月13日、2025年5月14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6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书面问询了公司控股

股东与实际控制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已于2025年5月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2025-049）。

2、经自查，公司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有关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

披露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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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

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0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2年10月31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15日及2022年

11月1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相关公告。

鉴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将于2025年11月16日届满，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规定，现

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六个月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10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2年

10月31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三期员工持

股计划。

2022年11月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5,894,989股已于2022年11月15日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

公司开立的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专户， 占过户时公司总股本的

1.58%。

2023年11月16日，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票锁定期届满，解锁日期为2023年11月17日，解锁比

例为本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总数的50%，共2,947,495股，占解锁时公司总股本的0.79%。

2024年11月16日，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批股票锁定期届满，解锁日期为2024年11月17日，解锁比

例为本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总数的50%，共2,947,494股，占解锁时公司总股本的0.76%。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273,48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7%。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的后续安排

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已于2024年11月16日届满，存续期将于2025年11月16日届满。 存续期届满

前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将根据员工持股计划的安排和市场情况决定是否卖出股票。 本员工持股

计划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以及《广州

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一）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

（二）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三） 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止；

（四）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变更和终止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36个月，自本员工持股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

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则自

行终止。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存续期内，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含）以上份额同意，并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后如未展期则自行终止；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资产均为货币资金时，本员工持股计划

可提前终止；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1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含）份额同意

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存续

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的，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含）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968� � � � � � � �证券简称：宝钢包装 公告编号：2025-019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5: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至5月21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601968@baosteel.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回答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4日发布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于2025年4月29日发布了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

和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业务最新发展等相关情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5:

00-16:3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录播结合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

的经营成果及业务最新发展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回答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裁曹清先生，独立董事刘凤委先生、王文西先生，高级副总裁、财务负责人丁建成先

生，董事会秘书王逸凡女士，以及公司部分经营管理层成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至5月21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601968@baosteel.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回答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逸凡、赵唯薇

联系电话：021-56766307

电子邮箱：ir601968@baosteel.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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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宝山区同济路333号4号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6,127,2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公司回购专户股

份数）的比例（%）

55.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曹清先生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3名独立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3,804,415 99.6710 2,068,500 0.2929 254,300 0.0361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3,796,315 99.6699 2,088,500 0.2957 242,400 0.0344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3,791,915 99.6692 2,091,500 0.2961 243,800 0.0347

4、议案名称：关于宝钢包装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执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3,351,315 99.6068 2,438,400 0.3453 337,500 0.0479

5、议案名称：关于宝钢包装2024年度监事薪酬执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3,354,715 99.6073 2,416,500 0.3422 356,000 0.0505

6、议案名称：关于宝钢包装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3,443,415 99.6199 2,418,300 0.3424 265,500 0.0377

7、议案名称：关于宝钢包装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3,729,015 99.6603 2,155,800 0.3052 242,400 0.0345

8、议案名称：关于宝钢包装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8,670,451 98.9439 7,142,364 1.0114 314,400 0.0447

9、议案名称：关于宝钢包装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3,448,615 99.6206 2,395,700 0.3392 282,900 0.04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27,553,

366

92.2252

2,068,

500

6.9235 254,300 0.8513

2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27,545,

266

92.1981

2,088,

500

6.9905 242,400 0.8114

3

关于2024年度报告的议

案

27,540,

866

92.1834

2,091,

500

7.0005 243,800 0.8161

4

关于宝钢包装2024年度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执行情况报告的议案

27,100,

266

90.7086

2,438,

400

8.1616 337,500 1.1298

5

关于宝钢包装2024年度

监事薪酬执行情况报告

的议案

27,103,

666

90.7200

2,416,

500

8.0883 356,000 1.1917

6

关于宝钢包装2024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7,192,

366

91.0169

2,418,

300

8.0944 265,500 0.8887

7

关于宝钢包装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7,477,

966

91.9728

2,155,

800

7.2157 242,400 0.8115

8

关于宝钢包装2025年度

财务预算的议案

22,419,

402

75.0410

7,142,

364

23.9065 314,400 1.0525

9

关于宝钢包装2024年度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

案

27,197,

566

91.0343

2,395,

700

8.0187 282,900 0.947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常继超、李璊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

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0812� � � � � � � �股票简称：华北制药 编号：临2025-024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药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341,471,645股,占公司总股

本19.90%，华药集团本次解除质押80,000,000股；同日质押80,0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23.43%，占公司总股本的4.66%。

● 华药集团和一致行动人【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中集团”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中能

源”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43,698,8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00%。 本次股份质押后，华药集团和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

170,000,000股，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18.01%，占公司总股本的9.91%。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4日接到公司股东华药集团书面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华药集团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80,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3.4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66%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5月13日

持股数量（股） 341,471,645

持股比例 19.9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拟将用于办理后续股票质押。

二、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华药

集团

否 80,000,000 否 否

2025年5

月13日

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

任公司办

理解除质

押登记为

止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邯郸

分行

23.43% 4.66%

为冀中集

团下属公

司贷款提

供质押担

保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冀中

集团

189,146,

698

11.02%

90,000,

000

90,000,

000

47.58% 5.25% 0 0 0 0

冀中

能源

413,080,

473

24.08% 0 0 0 0 0 0 0 0

华药

集团

341,471,

645

19.90% 0

80,000,

000

23.43% 4.66% 0 0 0 0

合计

943,698,

816

55.00%

90,000,

000

170,000,

000

18.01% 9.91% 0 0 0 0

四、股东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权发生

变更。 公司将密切关注质押事项的后续进展，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375� � � � �证券简称：汉马科技 编号：临2025－043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涉及的股份划转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整情况概述

2024年12月11日，经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申请，马鞍山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皖05破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2日披露的《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145）。

根据重整计划，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54,314,844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转增14.5股的比例实施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票，共计转增948,756,523股，转增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加增至1,603,071,367股。

前述转增股票不向原出资人进行分配，其中515,385,607股用于按前述方案引入重整投资人，并由

产业投资人及其指定的员工主体、财务投资人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的条件受让；其余433,370,916股全

部用于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清偿汉马科技及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安徽星马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安

徽福马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福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芜湖福马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五家子

公司的普通债权。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划转情况

2025年3月1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重整计划涉及的股份划转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15），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94,301,890股股票已被划转至部分债权人的证券账

户，占公司总股本的5.88%。

2025年3月22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重整计划涉及的股份划转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21），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45,663,131股股票已被划转至部分债权人的证券账

户，占公司总股本的2.85%。

公司于近日向法院申请通过司法划转方式将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

户中的69,804,45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4.35%，向相应债权人按照《重整计划》规定进行分配以抵

偿债务，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司法划转完成后，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剩余股

份129,615,3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9%。

截至目前，公司转增股票中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并由产业投资人及其指定的员工主体、财务投资

人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条件受让的515,385,607股股票，已全部划转至相应主体名下；公司转增股票中

433,370,916股股票用于向债权人分配以清偿债务， 已划转303,755,612股股票至部分债权人的证券

账户。

三、其他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相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0839� � �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2025-035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或“公司” ）于2025年5月8日召开第十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9

日披露的《四川长虹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25-032号）及《四川长虹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临2025-034号）。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5月8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

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5年5月8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71,813,562 23.22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1,516,424 1.55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56,854,720 1.23

4 王斌 26,768,777 0.58

5 厦门优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1,527,600 0.47

6 晋向东 12,349,000 0.27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

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452,070 0.18

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家用电器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493,967 0.16

9 马一卉 7,480,800 0.16

10 胡静 6,720,000 0.15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二、2025年5月8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总数比例（%）

1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71,813,562 23.22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1,516,424 1.55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56,854,720 1.23

4 王斌 26,768,777 0.58

5 厦门优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1,527,600 0.47

6 晋向东 12,349,000 0.27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

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452,070 0.18

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家用电器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493,967 0.16

9 马一卉 7,480,800 0.16

10 胡静 6,720,000 0.15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33� � � � � � �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2025-024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金杯电

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

利润分配的权利。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6,447,000股后的727,494,0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5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81,873,515.5元

（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

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按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为2.478039元（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

点后六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的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比例=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478039元。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

1、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股份后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

利2.50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

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

进行调整。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3、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33,941,062股剔除已回购股份6,447,000股

后的727,494,06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

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2.25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500元；持股超过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2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94 深圳市能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 08*****578 湖南闽能投资有限公司

3 01*****158 吴学愚

4 01*****252 周祖勤

5 01*****927 范志宏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6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

自行承担。

六、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81,873,515.5元/733,

941,062股=0.2478039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七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利润分配

实施后的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比例。

即在保证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后的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

盘价－0.2478039。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红中路580号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朱理；

咨询、传真电话：0731-81627670。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0927�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铁物 公告编号：2025-临011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监事辞职

1.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袁宏词先生的辞职报告。 因工作变动，袁宏词先生已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

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因袁宏词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董事会最低人数的限制， 辞职自送

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2.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侯治国先生的辞职报告。 因工作变动，侯治国先生已向公司监事会申请辞

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因侯治国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律法规规定的监事会最低人数的限制， 辞职自送

达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全体员工对袁宏词董事、侯治国监事在任职期间，为推动公司治理、规范运

作、经营发展、业务转型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上述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二、聘任副总经理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

案》，聘任孟君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仍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聘任王建中先生、侯治国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简历见附件），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27�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铁物 公告编号：2025-临010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8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5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晓宏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经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决定聘任孟君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仍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聘任王建中先生、侯治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见附件），任期与第九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5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孟君奎先生，生于1973年，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1995年参加

工作，历任天津微型汽车厂涂装车间设备工程师，企管科科员；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企划部部长，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期间兼任天津津河电工有限

公司董事长，天津利通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2.王建中先生，生于1975年，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国铁国际工贸有限公司

董事、中铁物建龙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中铁物建龙西南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1999年参加工作，历

任中铁物资集团东北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人力资源部部长兼党群工作部副部长、党群工作部部

长、仓储运输部部长、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信息化办公

室副主任)、国铁国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市场部部长、总经理助理。

3.侯治国先生，生于1979年，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中铁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中石化中铁油品销售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石油中铁油品销售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 2000年参加工作，历任中铁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迁西中铁矿业公司董

事长，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铁物资集团西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铁物总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办公室副主任，铁路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中铁油料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董

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董事（代行董事长职责）、总经理等职务，本公司监事。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

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